
院党[2014]38号

关于对党建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

落实情况进行自查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

经研究,决定于近期对党建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落实情

况进行自查、自评,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查、自评时间

⒛14年 12月 10日 至 12月 17日 为自查、自评时间。

二、自查、自评内容

1.党建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落实情况。按照 《关于印

发<中 共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委员会党建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

实施办法 (试行 ))的通知》(院党 [2012]25号 )文件要求 ,

对照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书记签订的《2014年党支部目标

管理责任书》列出的材料清单,对本 (总支 )支部活动开展

情况、资料归档情况和制度落实情况进行自查、梳理。

2.对照 《2014年党支部目标管理责任书》列出的材料清

单和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党支部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细

则》中评分支撑材料,有针对性地进行一次全面的自评打分 ,

实事求是地总结本 (J总支 )支部一年来的党建工作开展情况 ,



并形成书面材料。

三、相关要求

1.各总支、直属党支部要高度重视,集 中精力、结合

实际开展自查,对 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确保自查工

作顺利完成。

2.各总支、直属党支部要撰写 2014年度党建工作自查

自评报告 (含 自评得分表 )及 2015年度党建工作计划,于

2014年 12月 20日 前报院组宣处,同 时报送电子稿。请将纸

质稿交于组织宣传处组织科(行政楼 519室 ,电话:62233359)

并将电子版稿件发至邮箱:15384841‘ 6铷 q。 com。

3.各总支、直属党支部报送的自查自评报告要力求客观

真实,既要有对 2014年党建工作的成绩回顾,又要分析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既要有广大教职工的普遍思想动态,又要

有对党建工作的建议和意见。自查自评报告不得抄袭、套改,

字数 1500字左右。

附件:1。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党支部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

考细则

2.党建工作调查问卷

中共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委员会

2014年 12月 1⒌ 自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办公室      2014年 12月 15日 印发



附件 1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党支部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细则 (1oo分 )

考核项目 考 核 内 容 标准分 评分标准 得分

1.组 织建设
1△ 、党总支、支部书记高度重视,组织健全,分工明确,责任落实;支
委成员团结协作,党政协调配合好,支部具有一定的凝聚力、战斗力。

4

1、 支部委员不健全且未及时增补的,

扣 2分。

2、 支部班子配合不力、没有战斗力 ,

扣 2分。

12、 充分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团 结带领党员和群众完成本部门年度

各项工作任务。
4

1、 未完成年度党建工作计划、党委下达

的工作任务或本部门年度工作任务的扣

4分。

1-3、 支部书记、支委熟悉掌握党务工作的基本方法,积极参加各类党务

培训班。认真做好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工作;按照党员发展工作方针 ,

严格党员发展程序,把好
“
入口关

”,确保新党员质量。

8

1、 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培训学习的,扣 8

分。

2、 对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工作中不

能及时完成党委安排的培养教育管

理工作或者出现参训学员中途退训

现象的,扣 2分
;

3、 发展党员工作程序不规范、入党材

料不完各、弄虚作假的各扣 2分。

14、 支部按期换届选举,程序规范;支委缺额时,及时增补。 2

1、 未按期换届的不得分

不及时增补的扣 1分。2、

15、 组织党员立足本职岗位,开展
“
党员示范岗

”
等主题实践活动。严

格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党员在本部门能起先锋模范作用。
4

1、 未建立党建示范岗的不得分

支部党员失于监督管理的扣 2分。



考核项目 考 核 内 容 标准分 评分标准 得分

16、 党支部书记结合实际工作制定本年度岗位目标责任并于年初上报,

年底对支部书记履责情况进行考核,并实行民主评议制度
6

1、 支部书记未制定本年度岗位目标责任

并上报的,扣 2分

2、 支部书记没有完成年初制定的岗位目

标责任的,扣 2分

3、 未对党支部开展民主评议或者民主评

议不合格的,扣 2分。

2.思想建设

2△ 、按照理论学习安排,结合实际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改进教育形式,

提高教育效果,规范教育台账。支部每半年自查学习开展情况并上报。
4

1、  在规定的政治学习时间 (周 三下午)未

组织学习的,每次扣2分。

2、  政治学习无记录的,扣 1分

3、 支部每半年无学习自查报告的扣1分。

22、 扎实开展创先争优等专项活动。 4

1、  没有制定创先争优等专项活动方案或计

划的,扣 2分

2、 未开展创先争优专项活动的扣2分。

2-3、 做好教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定期开展个别谈心活动。针对党员、

群众思想情绪的
“
热点

”、 “
难点

”
问题,开展思想状况分析,每半年

进行一次,及时上报思想分析材料。

2

1、 未开展谈心活动 (可在党建工作
`总

结及其他形式中体现)的 扣 1分

未按时完成思想状况分析并上报的

扣 1分。

2-4、 积极开展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以支部为单位,每年提交不少

于 2篇 党建或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文、调研报告、学习心得。
闫

1、 每少一篇论文、调研报告、学习心得

扣 2分 ,扣完为止。

25、 积极开展党建宣传工作,及时宣传报道支部工作动态及活动开展情

况。一类新闻单位 (院办公室、组宣处、教务处、学生处、五系 )每年

完成各类报道 10篇 以上 (含院报及校园网组宣处党建在线 );二类新闻

单位每年完成各类报道 5篇 以上 (含院报及校园网组宣处党建在线 )

4 1、 按照要求报道次数不够的扣 4分。



考核项目 考 核 内 容 标准分 评分标准 得分

3.制度建设

3△ 、认真落实
“三会一课

”
制度。支部党员大会每年不少于 4次 ,支委

会一般每月不少于 1次 ,党小组会议一般每月至少 1次 ;党课每年不少

于 2次。有签到、有记录,效果较好。

4

1、 次数未达标的扣 1分

无签到、无记录各扣 1分。2、

32、 实行党务公开制度,自 觉接受群众监督。

1、 没有设立党务公开栏的,扣 2分

没有按规定公开党务工作的,扣 4

分。

2、

33、 支部工作年初有计划,年终有总结;按规定向党委汇报,向支部大

会报告;工作情况有记录。
4

1 没有计划、总结的各扣 2分
;

未按要求汇报、报告的各扣 1分

资料未装盒存档或不完各的扣 1分。

2

3

3-4、 民主评议党员制度。按上级规定能认真开展党员民主评议工作,切

实解决党员中存在的问题,党员合格率 95%以 上。

1、 未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活动的不得分

党员合格率低于 95%的扣 2分。2、

3-5、 民主生活会制度。支部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员民主生活会,交流思

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班子成员过双重组织生活。

1、 未召开不得分

2、 领导班子成员未参加双重组织生活

扣 2分。

3-6、 党建联系点制度。各支部每年向分管党建联系点院领导汇报本支部

工作不少于 2次。

1、 未汇报工作的扣 4分

2、 少于 2次的扣 2分 (通过汇报材料

体现 )。

37、 联系群众制度。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及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

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及时化解矛盾,党群关系密切。

1、 不关心群众、不倾听群众意见的扣 2

分

2、 因主观原因不解决群众困难的扣 2

分。

3-8、 认真执行党费收缴的规定,按期交纳党费。 1、 不按期交纳的扣 2分。



考核项目 考 核 内 容 标准分 评分标准 得分

39、 支部工作台账登记完整,各类资料分类建档,保管完好。每半年对

支部党员基本情况进行统计汇总,并按要求及时更新、上报。

1、 台账填写不规范、不完整的扣 2分

2、 未按要求对党员基本情况进行统计、

上报的扣 2分。

4.党 风廉政

建设

41、 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认真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中 层

干部按要求开展述职述廉。

1、 支部未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学习讨论

会议并有记录或未完成党委下达的

相关工作安排的扣 4分

2、 有党员受党纪政纪处分为否定指

标,直接定级为不合格。

3、 中层干部未按要求述职述廉各扣 2

分。

4-2、 经常开展党性、党纪、党风教育,加强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建设氛

围,认真抓好防范违法违纪工作,敢于纠正不良现象。

1、 教育未落实的扣 2-4分

2、 有党员受党纪政纪处分为否定指标 ,

直接定级为不合格。

5.作风建设

和效能建设

5△ 、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勤政为民,工作作风扎实,

为群众排忧解难。

1、 宗旨意识不强或者工作作风不扎实扣

2分。

5-2、 党支部每位党员结合实际制定了改进作风的行为规范,并对照执行。
1、 党员个人没有制定行为规范的,一人扣 2

分。

5-3、 全体党员积极参加献爱心等社会公益活动,每次活动参与率不低于

80%。

1、 活动参与率低于 80%的 ,每次扣一分 ,

扣完为止。



考核项目 考 核 内 容 标准分 评分标准 得分

5-4、 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工作质量,加强部门之间的团结协作。

1、 未完成工作任务的扣 2分

2、  部门之间工作不互相配合的、工作难以

推动扣 2分。

6、 加分项目

61、 各基层党组织有关党建方面工作情况的文章被中央、省级、厅级和院级单位的新闻媒体、党刊、简报采用,每篇 (每条 )

分别加 4分、3分、2分、0.5分 ;被校报采用加 0.5分 ; 研究论文获厅级以上奖励的,加 2分。 (提供原件或复印件 )

62、 本年度因工作成绩突出,被省级表彰的集体加 5分 ,个人加 3分;被司法厅、教育厅等厅级单位表彰的集体加 4分,个

人加 2分;获院级表彰的集体加 2分 ,个人加 1分。 (提供证书原件或复印件 )

6-3、 被确定为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党建示范点的基层党组织,加 5分。

64、 支部党建工作报道每多出1篇加 0,5分 ,最 多加 2分。 (提供原件或复印件 )

7、 一票否决

事项

71、 违反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法受到处罚的,即视为未完成责任目标 ;

72、 出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即视为未完成责任目标 ;

73、 凡在组织发展过程中出现成绩、荣誉证书和推荐程序等方面出现弄虚作假,被举报并查实的;在组织发展过程中,收受

贿赂、吃拿卡要的,一经查实,即 视为未完成责任目标 ;

7-4、 未完成院党委下达的任务或未完成部门年度工作任务的,即视为未完成责任目标 ;

7-5、 在基层党组织分类定级中被确定为较差等次半年内未能实现晋位升级的,即视为未完成责任目标 ;

7-6、 凡本单位本部门有党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法律制裁的,即视为未完成责任目标。



党建工作调查问卷

一、 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情况。

1.支部组织自身学习的次数及人数。

2.向 学生宣讲的次数及人数。

二、“三严三实
”
教育实践活动的落实情况。

1.组织党员集中学习的内容及次数。

2.观看典型人物影片的次数及人数。

三、组织学习 《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的情况。

1.组织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的次数及人数。

2.组织学习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党员发展工作实施细则》的次数及

人数。

四、党员发展情况。

1.发展党员是否符合条件?

2.预各党员是否按时报转?

3.是否有发展党员的原始研究会议记录?



4.发展党员材料是否规范?

五、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情况。

1.是否按照要求对预各党员进行考察?

2.是否定期组织教职工党员和学生党员集中学习?

3.是否提示毕业生党员在毕业半年内转组织关系?

4.党 员档案是否专人管理?

六、党费的收缴和管理工作。(针对学生党员 )

1.学生党员在校期间的党费标准?

2.毕 业生党员的党费标准?

3.是否存有党费收据留存联?

七、业余党校培训工作情况。

1.是否存在学员考试未通过,再次推荐其进行培训的情况?

2.是否存在业余党校培训乱收费现象?

八、恩想政治工作。

1.是否经常性开展国际国内形势教育以及学习内容?

2.是否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融入到日常工作之中?

3.是否开展法制教育和廉洁从教教育?

4.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其他方面。


